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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00        证券简称：南方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3-050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时代传媒集团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传媒”、“公司”）子公司广

东时代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传媒集团”、“时代传媒”）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下发的《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30017 号）。

因涉嫌传播虚假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时代传媒集团立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时代传媒集团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6）。 

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浙处罚字[2023]26 号），现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徐侃先生、广东时代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徐侃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广东时代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涉嫌传播虚假信

息案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对

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

知。 

经查明，徐侃、时代传媒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徐侃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2021 年 10 月，时代传媒员工廖维根据互联网检索信息，与徐侃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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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侃通过微信向廖维发送名片，名片上显示名字为“徐靖凱”，工作单位为“江

苏深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深商)，职务为“投资总监”。江苏深

商系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泰汽车)持股 5%以上股东。 

2022年 11月 3 日 10点 57分，廖维电话采访徐侃，采访前廖维告知徐侃其

系记者，徐侃在采访中称“首先要在车子上有所改进，不能用以前众泰汽车的车

辆，车辆设计都要从头开始，包括我们将来用的电池超过了宁德时代”“用的是

自研电池”“在能量密度及安全方面超过宁德时代”“用的是国外技术，合资的”

等。 

徐侃既不是众泰汽车的员工，也不是江苏深商的员工，前述关于众泰汽车的

信息系其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 

（二）时代传媒传播虚假信息 

2022年 11月 3 日 17点 36分，时代传媒在时代财经网站、时代财经 APP等

公开发布《众泰摘帽，股价涨停！内部人士：不搞山寨了，电池技术比宁德时代

先进》的新闻报道，文中提及“众泰将从海外公司引进先进的动力电池技术，并

成立合资公司，目前双方正在更进一步的洽谈中，并确认电池厂选址，无法透露

企业具体信息，但可以确认的是，电池技术比宁德时代更加先进”。 

前述新闻稿系廖维根据对徐侃的采访录音等资料撰写，廖维撰写完成后，按

照时代传媒内部发布流程经内部审核后发布。报道发布前，时代传媒未对采访对

象徐侃的真实身份进行充分有效核实，亦未向众泰汽车等相关主体核实采访内容

真实性。 

（三）案涉虚假信息的编造与传播扰乱证券市场 

前述信息公开发布后被多个主流媒体转载，造成广泛传播，扰乱了证券市场

秩序。针对前述新闻报道，2022年 11年 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众泰汽车下发

《关于对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2022年 11月 7日晚间，众泰汽车

发布《澄清公告》。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开发布的新闻报道、微信聊天记录、数据信息、截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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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关人员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徐侃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时代传媒传播虚假信息涉嫌违反

《证券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均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1.对徐侃处以 20 万元罚款； 

2.对广东时代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处以 20 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

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

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

执》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陈述的情况，公司判断本次涉及处罚不影响公司经营，本次行政处罚最终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对子公司时代传媒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

论为准。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加强对财经新闻的

报道管理，确保内容的真实、客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公司将针对

本次行政处罚事项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9日 


